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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局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公佈的項目的 

租客安置及特惠津貼發放準則簡章 

（不適用於工業樓宇租客） 

 
 

本簡章所載，乃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按現行的政策及原則，就根據市區重

建局條例由市建局所推行的項目所影響的租客（工業樓宇租客除外）而訂定的

安置及特惠津貼發放準則概要。  

 

 

(A) 住宅租客安置準則 
 

(I) 公共租住房屋（“公屋”） 
 

安置安排  

 

1.  在市建局已收購物業內居住的合資格住宅租客，可獲安置於由香港

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或香港房屋協會（“房協”）所提供的安置

單位。除此之外，在可供選擇的情況下，亦可選擇由房委會及房協

提供的其他房屋資助計劃。  

 

 

安置資格  

 

2.  由市建局為重建項目進行的凍結人口調查的首日（“凍結人口調查

日”）之前起，直至市建局向有關住宅租客發出安置安排建議當日

期間，住宅租客必須一直真正居住在重建項目範圍內的物業，並且

沒有其他居所。  

 

3.  住宅租客必須符合房委會及房協所公佈入住公屋的資格準則。  

 

 

違例天台構築物住戶的安置資格  

 

4.  由於在市建局重建範圍內的違例天台構築物與其他住宅樓宇的違例

天台構築物並無分別，故此在審核違例天台構築物內住戶入住房委

會公屋單位的資格時，所採用的安置準則亦與房委會為受屋宇署清

拆行動影響的住宅樓宇違例天台構築物住戶的安置準則相同。因此，

除須符合入住房委會公屋單位的一般資格準則外，違例天台構築物

內住戶必須於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兩年起，直至市建局向有關住戶

發出安置安排建議當日期間，一直真正居住於有關違例天台構築物，

附件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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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沒有其他居所，而該構築物須於 1982 年 6 月 1 日或之前已建

成，方可入住房委會的公屋單位。  

 

5.  若違例天台構築物的住戶只是於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起直至市建局

向有關住戶發出安置安排建議當日期間，一直真正居住於有關違例

天台構築物，並且沒有其他居所，而又符合入住房協公屋單位的一

般資格準則，則可獲安置於房協的公屋單位。  
 

 

(II) 市建局安置大廈 
 

安置安排  

 

1.  在市建局已收購物業內居住的住宅租客，若因各種原因未能獲得上

述第 (A)(I)部分的公屋安置，但卻能符合市建局下述安置資格準則，

並且在市建局現有的安置大廈單位供應數量許可下，可獲安置於由

市建局提供的安置大廈單位。  

 

 

安置資格  

 

2.  租客及其住戶成員必須在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起直至市建局向有關

住宅租客發出安置安排建議當日期間，一直真正居住在重建項目範

圍內的物業，並且沒有其他居所。  

 

3.  租客的所有住戶成員必須合法居住於香港，而其在香港的居留不受

任何逗留條件所限制（居留期限之條件除外）。  

 

4.  租客的所有住戶成員（無論以個人或公司名義）在香港不得擁有任

何住宅物業或持有任何住宅物業的權益。  

 

5.  租客 (包括全部住戶成員皆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租客)的所有住戶成員的

每月總入息不得超過房委會的一般家庭申請入住公屋最高入息限額

(視乎租客的住戶人數而定)的 3 倍，而租客(包括全部住戶成員皆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租客)的所有住戶成員的總資產淨值則不得超過房委會

的一般家庭申請入住公屋最高入息限額 (視乎租客的住戶人數而定 )

的 84 倍。  

 

6.  租客及其住戶成員（如合資格登記者）必須登記輪候房委會的公屋

申請。  

 

7.  安置單位的分配受市建局現行有關住戶成員組合規定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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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特惠搬遷津貼 
 

1.  住宅租客如接受安置，亦可獲得特惠搬遷津貼，金額相等於現行政

府收地時地政總署所提供的特惠津貼（“政府特惠津貼”）或房委會

現行的住戶搬遷特惠津貼額，以較高者為準。  

 

(IV) 體恤安置  

 

1.  不符合上述安置資格的住宅租客如因疾病、傷殘、特殊家庭問題等

因素而有實際困難者，市建局會體恤個別情況作特別考慮。  

 

 

(B) 特惠津貼發放準則 
 

(I) 住宅租客 
 

1.  根據《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住宅租客在租約期滿及不獲續

租的情況下，均必須搬離物業及不會獲得業主任何補償或其他形式

的款項。雖然如此，若市建局已收購物業的租客不接受根據上述的

第 (A)部分的安置或因各種原因未能獲得安置，市建局仍會向同意

搬離物業的租客發放適當的特惠津貼。  

 

於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已遷入的租客  

 

2.  受下述第(B)(I)4 段所指的例外情況規限下，若住宅租客根據有效租

約於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已遷入重建項目範圍內的物業，市建局將

提供特惠津貼。特惠津貼將根據有關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按下述表

一的方法計算：  

 

表一  

應課差餉租值  特惠津貼  

第一個港幣 10,000 元  應課差餉租值的九倍  

第二個港幣 10,000 元  應課差餉租值的八倍  

第三個港幣 10,000 元  應課差餉租值的七倍  

第四個港幣 10,000 元  應課差餉租值的六倍  

第五個港幣 10,000 元  應課差餉租值的五倍  

第六個港幣 10,000 元  應課差餉租值的四倍  

第七個港幣 10,000 元  應課差餉租值的三倍  

第八個港幣 10,000 元  應課差餉租值的二倍  

第九個港幣 10,000 元及以上  應課差餉租值的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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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下述第(B)(I)4 段所指的例外情況規限下，單身租客可獲特惠津貼

的最少金額為港幣 170,000 元 (1 )，而 2 人或以上家庭則最少可獲港

幣 190,000 元 (1 )。  

 
註 :  (1 )  由 202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並會每年檢討。  

 

4.  上述第 (B)(I)2 段所指的特惠津貼及第 (B)(I)3 段所指的最少金額並

不適用於下述情況下的住宅租客：  

 

由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起，直至市建局向有關租客發出特惠津貼建

議當日期內任何時間，  

（i）  另有居所；或  

（ii）  並非真正居住在重建項目範圍內物業。  

 

在此情況下的住宅租客，可獲得相等於政府特惠津貼三倍的金額作

為特惠津貼。然而，若租客並非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合法香港居

民，則只可獲得相等於政府特惠津貼兩倍的金額作為特惠津貼。  

 

 

於凍結人口調查日或之後遷入的租客  

 

5.  受下述第(B)(I)6 段所指的例外情況規限下，若住宅租客根據有效租

約於凍結人口調查日或之後遷入重建項目範圍內的物業，市建局將

提供相等於政府特惠津貼兩倍的金額作為特惠津貼。  

 

6.  上述第(B)(I)5 段所指的特惠津貼並不適用於下述情況下的住宅租客：  

 

(i)  由有關租客遷入該物業之前起，直至市建局向有關租客發出

特惠津貼建議當日期內任何時間，  

(a)  另有居所；或  

(b)  並非真正在重建項目範圍內物業居住；或  

 

(ii) 於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兩年內或之後曾接受市建局的以下任何一

種津貼或安排： 

(a)  住宅物業業主的津貼［但不包括相關費用津貼］；或  

(b)  高於政府特惠津貼的任何住宅租客特惠津貼；或  

(c)  搬遷補助金；或  

(d)  安置；或  

 

(iii)  並非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合法香港居民。  

 

在此情況下的住宅租客，市建局將只給予相等於政府特惠津貼的金

額作為特惠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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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東  

 

7.  受下述第 (B)(I) 8 段所指的例外情況規限下，若二房東的住宅租約

於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已生效並已居住於該重建項目範圍內的物業，

市建局將提供上述第(B)(I)  2 段所指的特惠津貼或上述第(B)(I)3 段

所指的最少金額。另加相等於 24 個月的租金利潤（即從三房客收取

的租金收入扣除支付予業主的租金支出）。  

 

8.  上述第 (B)(I)  7 段所指的特惠津貼及最少金額並不適用於下述情況

的二房東：  

 

由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起，直至市建局向有關二房東發出特惠津貼

建議當日期內任何時間，  

（i）  另有居所；或  

（ii）  並非真正在重建項目範圍內物業居住。  

 

在此情況下的二房東，可獲得相等於政府特惠津貼三倍的金額作為

特惠津貼，另加 24 個月的租金利潤。然而，若二房東並非持有有效

香港身份證的合法香港居民，則只可獲得相等於政府特惠津貼兩倍

的金額作為特惠津貼另加 24 個月的租金利潤。  

 

9.  如二房東居住於在重建項目範圍內的物業，而其住宅租約於凍結人

口調查日或之後才生效，市建局將提供根據上述第 (B)(I) 5 段或第

(B)(I)  6 段所適用的情況而給予之特惠津貼。  

 

10.  如二房東沒有在有關物業內任何部份居住，而其住宅租約於凍結人

口調查日之前已生效者，可獲得港幣 20,000 元 (1 )或 24 個月租金利

潤，以較高者為準。如其租約於凍結人口調查日或之後才生效者，

將不會獲得任何特惠津貼。  

 
註 :  (1 )  由 202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並會每年檢討。  

 

11.  如有三房客較二房東更早搬離及交吉其租用部分予市建局，二房東

可獲市建局扣減租金，其繳付的租金將會相應調低。  

 

 

(II) 非住宅租客（工業樓宇租客除外） 
 

特惠津貼  

 

1.  根據《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非住宅租客在租約期滿及不獲

續租的情況下，均必須搬離物業及不會獲得業主任何補償。雖然如

此，市建局仍會向同意搬離物業的非住宅租客（工業樓宇租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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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一筆相等於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的 3 倍金額或相等於政府收地

時地政總署所提供的特惠津貼，以較高者為準，作為特惠津貼。  

 

2.  除上述第 (B)(II)1 段所指的特惠津貼外，任何非住宅物業（工業樓

宇租客除外）的自用租客如在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已開始使用有關

物業營商，並在市建局的特惠津貼建議有效期內無條件接納該特惠

津貼建議及同意搬離物業，均可獲得額外的營商特惠津貼。此營商

特惠津貼金額與自用租客在物業內連續營商的年期成正比例。在計

算連續營商年期時，年期的屆滿日定為由市建局向物業業主提出首

次收購建議日起計兩年為止。每經營 1 年可獲得其物業應課差餉租

值的百分之十作為津貼，以 30 年為上限，在非完整年期的情況下，

營商特惠津貼金額將以最貼近的月份按比例攤分，最高金額為 70 萬

元，最低金額則按下列表二計算。  

 

表二  

 

連續營商年期  營商特惠津貼的最低金額  

(a)  10 年或以內  港幣 110,000 元  

(由 202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並會每年檢討) 

(b)  超過 10 年  

      (以 30 年為上限) 

除上述(a)項的最低金額外，超過 10年後的

每一完整年期額外增加港幣 10,000 元 

 

3.  在申請營商特惠津貼時，自用租客需要提供在物業內連續營商年期

的証明。“自用租客”是指於其物業內自行經營業務的租客，而該物

業屬合法處所。  

 

4.  自用租客亦可選擇就(i)根據《僱傭條例》(第 57 章)向其僱員發放的

遣散費（如有）及 (ii)餘下租期市值及合理的專業費用開支（如有）

申請補償，以代替營商特惠津貼（如適用）。  

 

5.  自用租客亦可選擇就其營業損失（包括上述第 (B)(II)4 段所提及的

申請）申請補償，以代替上述第(B)(II)1 段及第(B)(II)  2 段的兩項

非住宅租客津貼（如適用）。  

 

6.  車位或外牆物業的租客，如同意將有關車位或外牆物業交吉予市建

局，均可獲得下列其中一項特惠津貼：  

（i）  如其租約於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已生效並已佔用有關車位或

外牆物業，特惠津貼的金額相等於其車位或外牆物業的應課差餉

租值；或  

（ii）  如其租約於凍結人口調查日或之後才生效並已佔用有關車位或

外牆物業，特惠津貼的金額相等於其車位或外牆物業的應課差餉

租值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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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付款安排  

 

1.  上述所有適用津貼，半數會於租客簽妥退租協議書時支付，餘數則

於租客交吉後支付。 

 

(D) 其他 
 

1.  於凍結人口調查日或之後才遷入住宅或非住宅物業的非法佔用者，

必須遷出，並將不會獲得任何安置或特惠津貼。  

 

2.  如租客將單位同時作住宅及非住宅用途時，市建局會依據《業主與

租客（綜合）條例》內的條款釐定其租約類別。  

 

3.  如住宅或非住宅租客拒絕接受有關安置或特惠津貼建議及／或拒絕

簽署退租協議書，市建局將按有關法例申請收回該物業。  

 

4.  住宅租客如其租約於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已生效，但在市建局成功

收購有關物業前被業主要求於租約期滿或終止後遷出，而未能按上

述第 (B)(I)部分收取特惠津貼的租客（“受影響住宅租客”），可申

請市建局的「住宅租客體恤援助計劃」（“該援助計劃”）。受影響

住宅租客須在遷出有關物業前至少一個月向市建局提出申請，並須

提供其租約、租單收據、由其業主發出的終止租約通知書及住址証

明等文件，以便市建局初步審核其獲得特別特惠津貼或特別安置的

資格。特別特惠津貼的金額相等於上述第 (B)(I)2 段及第 (B)(I)3 段

的特惠津貼。  

 

5.  申請該援助計劃的受影響住宅租客必須符合下列資格準則：  

 

（i）  在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起已經根據有效租約一直真正在有

關物業內居住，直至搬離有關物業前已在有關物業一直真

正居住最少 6 個月；  

（ii）  由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起直至搬離有關物業前一直沒有其

他居所；  

（iii）  並非因租客違反租約條款而被業主終止租約；  

（iv）  並非因租客在沒有任何合理理由及情況下於租約期滿後拒

絕續租；  

（v）  沒有收取因被要求遷出有關物業而由業主提供的任何補償

或款項；  

（vi）  為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合法香港居民；  

（vii）  業主並非在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已向租客發出終止租約通

知書；  



第 8 頁（共 10 頁） 

（viii）  已登記輪候房委會的公屋申請；及  

（ix）  若要獲得特別安置，必須符合房委會或房協所公佈入住公

屋的資格或市建局的安置大廈單位入住資格準則。  

 

於凍結人口調查日或之後遷入的租客並不符合申請該援助計劃的資

格。  

 

6.  合資格的受影響住宅租客在遷出有關物業時，市建局會按上述第

(A)(III)1 段的標準，預先發放特別特惠搬遷津貼。此津貼金額將於

發放特別特惠津貼時扣除。市建局會在完成收購有關物業或由政府

收回有關物業後，方會正式審批有關受影響住宅租客獲得特別特惠

津貼或特別安置的資格。  

 

7.  住宅租客若面對上述第 (D) 4 段所述情況但不符合該援助計劃的全

部資格準則，可申請市建局的搬遷補助金。受影響住宅租客須在遷

出有關物業前至少一個月向市建局提出申請及提交有關文件，並需

符合上述第(D) 5 段之第(i)至(vi)項的資格準則。  

 

8.  市建局將會在受影響住宅租客遷出有關物業後，發放搬遷補助金予

該受影響住宅租客。受影響住宅租客如已領取搬遷補助金，將不符

合資格在同一項目中申請上述第(D) 4 段的該援助計劃。  

 

9.  如住宅租客接受市建局任何特惠津貼的金額超過政府特惠津貼的金

額（但不包括 24 個月的租金利潤）或接受上述第(D)7 段的搬遷補

助金，需同意於其後兩年內放棄任何形式的公營房屋資格。在兩年

期滿後，才可重新申請及輪候公屋，或申請其他公營房屋資助。  

 

10.  非住宅自用租客（工業樓宇租客除外）如其租約於凍結人口調查日

之前已生效，但在市建局成功收購有關物業前被業主要求於租約期

滿或終止後遷出，並於凍結人口調查日後遷出有關物業而未能按上

述第 (B)(II)部分收取特惠津貼（“受影響非住宅租客”），可申請市

建局的特別營商特惠津貼，其金額相等於上述第(B)(II) 2 段的營商

特惠津貼。受影響非住宅租客須在遷出有關非住宅物業前至少一個

月向市建局提出申請，並須提供其租約、租單收據、由其業主發出

的終止租約通知書及其他相關營商証明等文件，以便市建局初步審

核其獲得特別營商特惠津貼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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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申請特別營商特惠津貼的受影響非住宅租客必須符合下列資格準則：  

 

（i）  在合法處所內營商；  

（ii）  在凍結人口調查日之前起已經根據有效租約一直在有關物業

營商，直至搬離有關物業前已一直在有關物業營商最少 6 個

月；  

（iii）  並非因租客違反租約條款而被業主終止租約；  

（iv）  被業主終止租約或不被續約而並非因租客本身自願提早終止

租約；  

（v）  並非因租客在沒有任何合理理由及情況下於租約期滿後拒絕

續租；及  

（vi）  沒有收取因被要求遷出有關物業而由業主提供的任何補償或

款項。  

 

市建局會在完成收購有關物業或由政府收回有關物業後，方會正式

審批有關受影響非住宅租客獲得特別營商特惠津貼的資格。  

 

12.  市建局已提醒在凍結人口調查日其物業已出租的業主，在以下的情

況，市建局將不會考慮提高其物業的收購價：  

 

（i）   物業已空置；或  

（ii）   業主與舊租客或新租客簽訂新租約；或  

（iii）  業主將物業收回自用。  

 

13.  市建局亦提醒業主／租客，業主非法剝奪租客佔用其物業，或為使

自己或另一人獲益，以恫嚇的方式作出任何不當的要求，或詐騙市

建局，均屬違法行為，市建局會將懷疑違法的個案，轉交執法機關

處理。  

 

14. 本簡章所載只適用於市建局根據市建局條例公佈的項目（工業樓宇

除外）。對於其他項目，市建局保留採用其他政策及準則的權利。  

 

15. 根據社會福利署(社署)現行規定，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及公共福

利金計劃下的長者生活津貼屬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措施，申請人須接受

經濟狀況調查。綜援及長者生活津貼申請人／受助人／受惠人如因市建

局推行重建項目而被收購／收回物業獲發特惠津貼、補償或現金津貼，

有關金額可由收款日起獲豁免計算為資產及入息三個月。其後，未動用

的金額會被視為儲蓄。綜援及長者生活津貼申請人／受助人／受惠人的

經濟狀況有任何改變(包括從市建局獲得上述補償)，應立即向社署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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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章只作一般參考之用，其內容乃根據市建局於編訂此簡章時的準則及規

例而定。此簡章不應被視為市建局對其政策的正式陳述，故不能以此作為任

何期望的依據。每件個案將按其個別情況而作出考慮。市建局就個別個案的

安置及／或特惠津貼發放方案，將根據當時所實施的準則而提出，而市建局

有絕對權不時對此等準則作出適當的檢討。市建局保留增減或修訂本簡章的

部份或全部內容的權利。  

 

若有疑問，可向市區重建局對外關係處查詢。  

諮詢熱線：2588 2333 傳真：2827 0176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號中遠大廈 26 樓  

 

2024 年 4 月  


